
— 1 —

厦海建交〔2025〕14 号

厦门市海沧区住建和交通局关于2025年 1月份
区管建设工程监督检查工作情况的通报

各建设（代建）、监理、施工单位：

为进一步促进海沧区管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增强质量安

全意识、落实质量安全责任，我局按照相关规定要求继续开展建

设工程质量安全“双随机”检查、扬尘防治巡查、合同履约、检

测质量监督检查等工作，现将 2025 年 1 月份检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质量安全“双随机”检查

1 月份，我局根据《福建省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动态监管

办法〔2023〕年版》（闽建〔2023〕11 号）、《厦门市住房和建设

局关于印发厦门市房建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



— 2 —

案的通知》（厦住建工〔2024〕17 号）、《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关

于开展 2024 年建设工程监理专项整治的通知》（厦住建工〔2024〕

18 号）、《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加强近期建筑施工消防安全

工作的通知》（厦住建工〔2024〕22 号）、《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

关于开展规范建筑起重机械安拆作业专题行动的通知》（厦住建

工〔2024〕23 号）、《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开展高处作业专

题行动的通知》（厦住建工〔2024〕36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对象屿

智慧供应链产业园停车楼、公寓配套项目等 15 个项目开展质量

安全文明施工“双随机”监督检查。从检查情况看，多数项目的

参建主体基本能按照上级文件精神，建立质量安全管控制度，落

实主体责任，加强人员履职管理，开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

程及质量、安全常见问题和市容提升与环境整治的专项治理工

作。但仍有部分项目责任主体对项目管理重视不够，未落实项目

自查自纠，现场质量安全隐患不能有效控制，施工安全保障能力

较差。检查情况主要如下：

（一）检查发现的主要存在问题

1.质量安全行为方面

（1）部分项目的危大工程未按规定进行举牌验收，如：厦

厦门市精宏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宏发海沧工业园（电力继

电器厂房六、综合楼）项目-电力继电器厂房六，抽查六层悬挑

架验收记录(2024 年 11 月 20 日)，发现举牌验收影像资料与四

层悬挑举牌验收影像资料（2024 年 11 月 11 日）一致，认定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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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悬挑验收未按规定进行举牌验收。

（2）部分项目施工单位的项目部旬自查未留下检查记录，

如：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的百事联电子元器件产品建

设项目，检查发现施工单位未留下十二月份上、中、下旬旬自查

汇总记录。

（3）个别项目的监理单位未编制有限空间作业监理实施细

则，如：厦门顺境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监理的中闽世纪工业园

扩建项目，抽查发现监理单位未按规定有限空间作业监理实施细

则。

2.实体工程质量方面

（1）1 月份我局委托监督检测共 66 次，其中钢筋原材抽测

5 组、钢筋机械连接 4 组、混凝土构件回弹检测 33 次、路面取

芯检测 7 次、透水混凝土厚度 6 次、灌砂法检测压实度 2 次、沥

青压实度 3 次、路面基层厚度 4 次、芯样抗压 2 次，发现 1 次钢

筋机械连接检测不合格、2 次承重结构砼回弹构件检测不合格、

2 次路面取芯检测不合格，其它检测结果均合格。

（2）个别项目的混凝提供应方量与现场实际不符。如：厦

门海沧土地开发有限公司代建、厦门市长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

工、厦门海投建设咨询有限公司监理的新荣路道路工程，检查发

现发现浇捣令显示浇捣量为 212m³，经查询流水号显示厦门海投

建材有限公司实际供应方量为 16.5m³，供应方量与现场实际不

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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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部分项目的混凝土构件存在严重质量外观缺陷。如：

福建天映建设有限公司施工、福建福屹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监理的

吉门保险丝增资扩产项目，抽查发现 3#厂房三层 3-E 交 1/3-10

轴柱混凝土存在蜂窝麻面质量外观缺陷（边长实测约 180mm）。

3.实体工程安全方面

（1）部分项目的用电设备未按要求配备专用开关箱。如：

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、福建福屹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监

理的百事联电子元器件产品建设项目。

（2）部分项目的临边防护设置不到位。如：福建省泷旭建

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、驿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监理的钟山外口公

寓，现场检查发现钟山外口公寓 A1-2 地块九至十二层楼梯段均

未采取防护措施、九层南侧外架边缘与建筑物间隙大于 150mm 未

采取防护措施（实测约 200mm）、两处地下室出入口顶部未采取

临边防护措施。

4.文明施工方面

部分项目扬尘防治设备未配备齐全，如：江苏江都建设集团

有限公司施工、福建福屹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监理的百事联电子元

器件产品建设项目，检查发现东大门有大型混凝土搅拌车作业但

现场未按规定设置洗车设备。

（二）处理意见

1.责令整改：对检查发现存在质量安全及文明施工问题的

15 个项目责令改正（整改），发出《责令改正（整改）通知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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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份。

2.动态记分：对 15 位项目经理进行动态记分共计 102 分，

对相应施工企业记 102 分；对 15 位总监理工程师进行动态记分

共计 57.4 分，对相应监理企业记 57.4 分。

3.信用监管记录：对新荣路道路工程的代建单位厦门海沧土

地开发有限公司、施工单位厦门市长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监理

单位厦门海投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分别记入信用监管行为 P6（工

程质量管理）档次一次。

二、建设工程建筑废土处置和扬尘防治巡查

1 月份，我局根据《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文明施工扬尘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厦建工

〔2022〕29 号）、《厦门市海沧区建设与交通局关于印发海沧区

区管建设工程扬尘防治工作方案（2023 版）的通知》（厦海建交

〔2023〕17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对海新路东侧地块市政配套工程

等 4 个工地进行检查。通过检查责任主体行为、文明施工措施情

况、扬尘防治落实情况、围挡公益广告张挂情况，发现多数工地

能按照相关标准，积极自查自纠，主动整改，合理使用各类降尘

措施，严格落实文明施工和文明城市有关要求，有效控制施工扬

尘力争保持良好的工地市容环境，但仍有部分工地责任意识不

强，抱有侥幸心理，存在扬尘污染问题。检查情况主要如下：

（一）检查发现的主要存在问题

1.部分项目的施工现场局部裸露土堆未采取覆盖措施。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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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城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、厦门市筼筜新市区工程监理

有限公司监理的力品药业创新制剂国际化总部建设项目等。

2.部分项目自查自纠频次不足。如：福建省祥特建筑工程有

限公司施工、哈尔滨工大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的新能源膜材项

目（一期）等。

（二）处理意见

责令整改：决定对存在建筑废土污染和扬尘污染的相关责任

主体采取责令限期整改等处理措施。

三、合同履约评价情况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合同

履约管理，促进参建各方做好诚信履约工作。12 月份，我局按

照《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合同履约行为评价细则》（闽建筑〔2023〕

7 号）文件相关要求，对年产 40000 吨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化项

目-厦钨新能海璟基地锂离子电池扩建等 35 个项目进行合同履

约评价。从检查情况看，多数项目的参建单位能按照有关文件精

神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履行合同义务。但仍有部分受检项目责任主

体对合同履约工作重视不够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检查发现的主要存在问题

个别项目纸质合同中工资计算方式填写错误，不符合规范要

求。如：福建天映建设有限公司施工的吉门保险丝增资扩产项目。

（二）处理意见

根据监督检查情况，按照省市有关合同履约评价的规定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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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违反管理条例或合同履约保障问题较突出的责任主体单位

分别予以责令整改、省信用系统违规记分等处理，共记 2 分。

四、检测质量监督检查情况

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第 57 号令）、

《福建省房屋市政工程基桩检测质量监督检查工作标准》（闽建

建〔2023〕1 号）及《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印发 2024 年厦

门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》（厦住建工〔2024〕

3 号）等规定，我局严抓工程质量检测行为，充分发挥工程检测

保质量底线的作用。

1月份我区新开工6个项目均能按照要求选择无相关隶属关

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检测单位，并由建设单位直接委托检测。

检测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部分项目取样人员未参与举牌拍照，建

设单位未牵头制定项目检测方案、未将检测费用纳入概预算等问

题，已督促相关单位整改完成。

1 月份我局共抽查 2 个项目的基桩检测，未发现项目存在违

反检测管理规定的问题。1 月份我局根据上级文件要求，对健研

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在我区承揽的项目开展差异化管理，现场抽查

检测行为 4 次，未发现项目存在违反检测管理规定的问题。

附件：1.2025 年 1 月份海沧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“双随机”

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一览表

2.2025 年 1 月份海沧区建设工程建筑废土处置和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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尘防治巡查项目存在问题及处理情况一览表

3.2025 年 1 月份合同履约检查处理情况一览表

厦门市海沧区住建和交通局

2025 年 2 月 28 日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抄送:市住房和建设局、市环委办，海投集团、城建集团、海发集团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厦门市海沧区住建和交通局 2025 年 2月 28 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